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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役期恢復⼀年 教育部公布彈性修業實施指引

發布單位：⾼等教育司 聯絡⼈：葉雅琦    電話：(02)7736-6317 電⼦信箱：chichi7@mail.moe.gov.tw

配合兵役政策推動，為因應⼤學校院學⼠班學⽣就學期間服役職涯發展需求，教育部公布「⼤學校院學
⼠班學⽣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引」，教育部⻑潘文忠表⽰，在尊重學⽣⾃由意願選擇的前提
下，以不影響學⽣專業能⼒培養及不變動畢業學分條件為原則，教育部訂定彈性修業實施指引，協助學
校提供相關彈性修業措施，並透過各種⽀持機制，讓有意願之就學役男得於就學期間同時兼顧服役並完
成學業，接續投入職場或升學，不受影響。

教育部表⽰，公布的彈性修業指引，主要針對學期修課學分數、暑期修課、跨校選課、修業年限及學習
銜接與輔導等，請各校據以進⾏規劃，以符合學⽣在學期間申請服役之需求，重點摘要如下：

⼀、適⽤對象：役期恢復⼀年後的⾸批適⽤對象為94年次（含）以後出⽣的役男，於112學年度陸續開
學（2023年9⽉中旬）進入⼤學學⼠班就讀，學⼠班學⽣即可適⽤彈性修業指引所列的彈性措施。

⼆、學期修課學分數：校內學則或相關教務章則於符合學習進程的前提下，適當放寬學⼠班每學期最⾼
學分數等規定，以利學⽣彈性選修課程，且於原定修業期限內超修之學分不予收取學分費。

三、暑期修課：學校依原定之暑期課表開課，並放寬暑期開課申請條件，以利就學役男申請修讀；如該
課程選課⼈數不⾜，仍由學校協助開課，就學役男應繳交之費⽤則依學校原達暑期修課開課⼈數規範之
學分費標準收取；如學校因此衍⽣開課經費之差額由教育部補助；另學校得媒合學⽣進⾏暑期跨校選
課，或跨校合作共同開設暑修課程。

四、跨校選課：就學役男如遇課程衝堂或其他不可抗⼒因素⽽無法選課時，學校應放寬現⾏各校規定
「學⼠班須校內當學期或暑修未開設課程始得跨校選課」之限制，並放寬校際選課學分數上限。

五、修業年限：學⽣辦理休學入伍服役後，休學期間不計入原有修業年限，休學期間亦不納入修業年限
計算。

六、學習銜接與輔導：學校應規劃就學役男休學後復學的銜接⽅式，針對學⽣入伍服役後復學（包括若
發⽣中途驗退或停役情形），提供選課輔導、課程銜接及學習輔導等協助。

七、役男專案申請服役：請協助就學役男配合兵役徵集單位的申請程序（徵兵檢查、體位判定、軍種抽
籤等作業）開立預定休學證明文件，以利入營。

此外，教育部規劃透過三⼤⽀持機制，由教育部及⼤學共同來協助就學役男完成專案服役，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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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教育部對學校的⽀持措施：提供經費補助（國立⼤學每⼀專案服役學⽣6萬元、私立⼤學每⼀專案服
役學⽣12萬元；暑修學分費差額）、諮詢團隊輔導及掌握申請個案給予學校協助。

⼆、學校對學⽣的⽀持措施：提供課程選修彈性、考照與實習輔導及服役後復學輔導等給予學⽣協助。

三、教育對學⽣的⽀持措施：學⽣申請本彈性修業措施，其彈性修業與服役期間所⽀出之費⽤（含學雜
費與學分費），倘逾原定修業期限應繳交之學雜費額度，其差額教育部補助學⽣。

教育部將請各校配合建立彈性修業制度，請學校於112學年度開學前將上開機制納入學則或相關教務章則
報部（如未能及時完成校內會議程序，可先依指引彈性處理學⽣申請事宜，事後追認），今年9⽉中旬各
校開學前後，學校啟動就學役男彈性修業措施，引導⼤學協助有意願申請之就學役男完成專案服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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